
核實符合資格人士身份的指引 
 
 

由 2003 年 9 月 1 日起，參加學生健康服務／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收費，按學生身份屬  
“符合資格人士”或“非符合資格人士”而計算。  
 
衞生署可向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索取有關學生的相關文件，核實他們的身份是否屬  
“符合資格人士”，以釐定收費。參加計劃的學生凡持有以下其中一種有效身份證明文
件，均屬“符合資格人士”：  
i)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香港身份證(須待查核) 
ii)  香港出生證明書 (其上顯示香港特別行政區 ( “ 香港特區 ” )永久性居民身份為  

“確定”  
i ii)  香港出生證明書(其上顯示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為“未確定”，但其香港特別行

政區居留許可證顯示：  
a)  持證人已獲准在香港無條件限制逗留  
b)  持證人已獲准逗留至(日期)，但持證人必須並非訪客及沒有逾期留港  

iv)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v)  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港證  
vi)  附有在香港逗留有效簽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  
vii)  由入境事務處發出具有下列其中一種標籤／蓋印的旅行證件：  

a)  “有香港入境權”  
b)  “持證人獲准無條件入境”  
c)  “以往規定的逗留條件現告撤銷”  
d)  “證實有資格領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e)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證明書”  
f)  “無條件限制逗留”(須待查核) 
g)  “獲准逗留至(日期)”  ／“獲准逗留期限延至(日期)”，但持證人必須並非訪客

及沒有逾期留港(須待查核) 
viii)  豁免登記證明書   
ix)  領事團身份證  
 
 
學生健康服務： 
 
學生如屬“符合資格人士”，可免費使用學生健康服務；如屬“非符合資格人士” (例如
所持旅行證件  (護照、雙程證) 顯示身份為“訪客”，或屬擔保書持有人)，則須在檢查當
日繳付憲報刊登的年費(現行收費為港幣 615 元)。學生或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核
是否符合資格免費使用服務。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參加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學生如屬“符合資格人士”，須繳付象徵式費用港幣 36 元；如
屬“非符合資格人士”(例如所持旅行證件  (護照、雙程證 ) 顯示身份為“訪客”，或屬擔
保書持有人 )，則須繳付港幣 835 元。符合醫療費用豁免資格或能夠出示醫療費用豁免證
明書者，經核實資格後可獲豁免有關費用。  
 
 
 
請注意：  
署方核實收費已全數繳付後，有關申請方獲受理。一經報名，費用恕不退回。  



目的聲明  
學生健康服務／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衞生署向病人及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和進行其他有關活動時，他們會提供個人資料。衞生署會使用

這些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a)  資格證明；  
(b)  提供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臨牀診症、牙科技術室服務、診症預約及通知約期，以及顧客關係事

宜；  
(c)  測試結果／化驗／檢驗／治療的記錄，以繼續提供護理，或供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參考；  
(d)  同意進行特定治療／測試；  
(e)  跟進繳費事宜；  
( f )   調查疑似傳染病爆發個案；  
(g)   為公共衞生目的，就結核病或其他須予報告／呈報的疾病，作出呈報；  
(h)   追踪不依期覆診者，以便跟進／治療；  
( i )   登記／管理的記錄；  
( j )   供製備統計數字和會計報告、流行病學監測、進行研究或教學用途；  
(k)   審計用途；以及  
( l )  就公共衞生緊急情況發出警報通知。  
 
* 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我們可能無法證明你符合資格享用某項服 

務或參加某些活動，因而不能為你提供服務╱協助；又或即使仍可提供服務或協助，你也須按

非符合資格人士的收費率 (通常較高)繳費。  
 

資料承轉人類別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主要供本署內部使用，但如有需要，也可能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目的，向其他

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或有關各方披露。此外，只有在你同意作出該項披露或該項披露是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允許的情況下，本署才會向有關方面披露有關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第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和改正你的

個人資料。你的查閱權包括有權索取你在上文第 1 段所述情況下所提供個人資料的複本一份。為依

從查閱資料要求，可能會徵收費用。  
 

查詢  
 
4.  有關所提供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查閱和改正資料)，應送交：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學生健康服務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6 號  九龍觀塘啟田道 99 號  
麥理浩牙科中心地下 G8 室  藍田分科診所 4 樓  
文書主任  文書主任  
電話號碼：2892  2157  電話號碼：3163  4600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學生健康服務                           電子健康系統  
h t tps : / /www.schoolden tal . gov .hk /  h t tps : / /www.stud entheal th .gov .hk /     h t tps : / /www.eheal th .gov .hk /  

    
 
        

 
登記成為「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服務計劃  電子健康系統  
網上用戶   兒童登記  (16 歲以下)  
h t t p s : / /www.sch o o ld en t a l . g ov .h k /wsm ht tps : / /www.stud entheal th .gov .hk /hea h t tps : / /www.eh ea l th .gov .hk / f i le
i l e / t c / o n l i n e se rv i ce_ s tud en t s i g n o n  l thprog .pdf  man ager /con ten t /pdf / common/re

 g is t r a t ion-for -ch i ld .pdf  
 

 




